
关于做好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储备项目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储备项目推荐工作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立项数量和申报限额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我校推荐储备项目限额如下：高等教育（本科）3项、职业教育1

项、基础教育3项。

各学院（部门）应择优推荐，原则上限报1项。

鼓励跨学院整合申报。原则上不得以校领导作为第一完成人。

二、推荐申报条件

省教育厅将依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推荐申报要求，对上报的项目进行分类，分为国

家级教学成果奖重大储备项目、重点储备项目和一般储备项目。

（一）申报项目应经过2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（立项为重大储备项目和重点储备

项目的须经过不低于4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），实践检验时间截至2025年9月30日。

（二）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加项目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，并

作出主要贡献。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应为项目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单位，并在项目的方案设

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践的全过程中作出主要贡献。项目主要完成人单位发生变化的，以项

目实施过程中作出主要贡献的单位为准。

（三）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项目，如无重大突破或进展，不得申报。

三、专家推荐

推荐人选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专家应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；坚持原则，客观公正；学术造诣高，

教学经验丰富；不得为本次推荐项目的主要完成人；专家应具备正高职称。

（二）专家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应尽可能覆盖更多学科专业门类，各学院推荐高等教育

（本科）储备项目评审专家和职业教育储备项目评审专家各1人，原则上同一学科专业门

类仅推荐1人。

四、材料报送及要求

（一）《储备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模板见附件1，纸质材料一式1份，EXCEL格式）。

（二）《储备项目申报书》（模板见附件2，纸质材料一式3份，PDF格式）。

（三）《推荐专家信息表》（模板见附件3，纸质材料一式1份，EXCEL格式）。

10月28日前，以学院（部门）为单位将以上纸质材料（简装）送至教务处教学建设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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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8日前，以学院（部门）为单位将以上纸质材料（简装）送至教务处教学建设与

改革科（中心校区一期大学生活动中心220室），电子材料（以“学院（部门）名称”命

名压缩文件）发送至jyk@xzit.edu.cn。

联系人：邸杰

联系电话：83105909（5909）

附件：

1.储备项目申报汇总表

2.储备项目申报书

3.推荐专家信息表

教务处

2025年10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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